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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旺季即至，如何選擇保障範圍最廣之

旅遊保險 
 

作為一個全面的保險中介人，如何在市面眾多的旅遊保險

計劃中，選擇保障最全面之產品，是有一定之困難  。恒

昌保險作為你的合作伙伴，憑著我們多年的經驗，早已為

你選擇出由聯邦保險公司承保的旅遊保險計劃，提供盡善

盡美之保障。  除市場上所有的人身意外，醫療及其他一

般之保障外，更  增設最高至 HKD 250,000.之燒傷保障， 賠

償因意外引致二級或三級程度之燒傷，無須附加額外保費。 

但必須強調的是，銷售旅遊保險要準確了解保險合約之條

款，並能向客戶準確地解釋保險合約內容。以下簡單介紹

合約之保障範圍，不承保之項目及賠償須知等，：－  

保障範圍  
1. 人身意外及醫療 

醫療費用 緊急醫療運送 遺體運返 人身意外 

交通保障 恩恤保障 住院現金 燒傷保障 

2. 個人財物 

個人行李 個人錢財 現金應急 

3. 旅程受阻 

取消旅程 縮短旅程 更改行程 旅程延誤 

行李延誤 證件遺失 

4. 特別安排 

親屬探望 子女護送 附加住院現金 

5. 法律責任 

個人責任 



 

   

主要不承保事項 
 

1. 任何已存在之「損傷」或「疾病」、
遺傳或先天性狀況。 

2. 任何違反醫生意見之旅遊、或旅遊
目的在於醫療。 

3. 自殺、企圖自殺或自我傷害。 

4. 懷孕或分娩。 

5. 牙齒之損害，除因意外損害天然及
健全之牙齒。 

6. 精神失常或神經錯亂。 

7. 任何戰爭行動、內戰、革命運動、
暴動、受保人參與任何持械或紀律

工作、軍事服務或執法行為 

8. 參與任何職業性運動、非雙足之競
賽、輔以繩索之爬山或攀岩活動。 

9. 海關、政府或有關當局所頒佈之禁

制令或規條、充公、扣留或毀壞所

引致之損失。 

10. 受保人之違法行為，固意或惡意破
壞所引至之損失。 

11. 受酒精或藥物影響。 

12. 以非乘客身份乘搭商業航機。 

13. 受保人干犯嚴重罪行期間或被捕期
間。 

14. 任何電子或核子燃料或廢料之污染
或幅射。 

15. 愛滋病 AIDS 或於 HIV 抗體呈陽性
反應、性病。 

16. 參與任何體力勞動或從事任何危
險、離岸採礦、處理爆炸品或高空

攝影之工作。

 
賠償須知 

 
1. 如遇緊急事故，聯絡當地有關當局或印於保單上的國際支援熱線 

2. 保留所有單據、報告及可供證明是項損失的有關文件 

3. 個人行李、金錢或證件遺失，須於 24 小時內向當地警方或有機構報告 

4. 延誤、行程更改或應急現金等賠償、須獲得航空公司、旅遊機構或當地領事
之證明 

5. 請於辦公時間聯絡本公司以獲進一步資料 

 

以上資料希望能助你清楚了解旅遊保險之概要，詳情以保單為準。 

恒昌保險市場部 2000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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